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CHUNG   SHAN   HOSPITAL 
        磁振造影 (MRI) 
   檢查注意事項 
磁振造影(MRI)檢查是在磁場中進行檢查，任何相關金屬性物質都可能引起意外造成傷

害，且會影響檢查結果及診斷之正確性，為維護受檢患者的安全與提高影像之解析度，

煩請耐心詳閱以下之注意事項及準備以利檢查當日至放射科櫃台填寫電子同意書。  

若有疑慮請來電詢問 (02)2708-1166 轉1151。 

1. 心臟節律器   無法檢查  

2. 腦動脈血管瘤夾   無法檢查 

3. 血管支架或其他金屬置入物Implant 需『術後3個月』才能檢查 

4. 心臟瓣膜置換手術 因材質之不同， 請醫師先評估 

5. 
神經刺激器（TENS-Unit）、胰島素幫浦（Insulin 

Pump） 

因材質之不同， 請醫師先評估 

6. 四肢關節置換(人工關節或金屬性夾子螺絲) 請醫師先評估 

7. 脊椎有金屬性夾子螺絲 請醫師先評估 

8. 外傷殘留金屬性碎屑（尤其是頭、眼部） 請醫師先評估 

9. 最近3個月內是否曾接受過手術？或懷孕? 請醫師先評估 

10. 活動式假牙  需取下 

11. 牙齒矯正器  檢查前請先至牙科取下 

12. 光療指甲  檢查前請先卸除 

 

磁振造影(MRI)檢查『注射顯影劑』 
之副作用及併發症說明 

一、 注射顯影劑可能引起局部靜脈或肌肉疼痛。 

二、 對藥物之過敏反應：如噁心、嘔吐、腹痛、盜汗、全身不適、發熱感覺、蕁麻疹

及全身發癢，上述雖不多見但可能發生，另少數嚴重者可引起呼吸困難及休克等

症狀，通常施行檢查醫生會做適當處理。 

三、 洗腎、中度到重度腎衰竭患者、GFR＜30ml/min 的患者，施打 MRI 顯影劑罹患全

身性纖維硬化症(NSF)的機率為 5%。 

四、 受檢者或立同意書人，對以上說明如有疑問請在立同意書前或檢查前詢問有關醫

師及護理人員。 
 


